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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能 – 7.3 產品開發)  

名稱  釐清產品盡職審查程序，以滿足監管要求 

編號  109420L6 

應用範圍  執行適當的監督並採取積極步驟，監測員工執行的產品盡職審查過程能符合監管要求 (例如: 對新

產品或改良產品採取適當的銷售方式和控制措施）。這適用於但不限於結構性存款、投資產品、

貸款產品和其他涉及資本市場交易的複雜產品。 

級別  6 

學分  4 （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職務範圍的知識 

能夠: 

 透過應用產品盡職審查來評估業務領域流程和程序中的不同概念和合規要求，展示對產品

盡職審查方面具備知識; 

 及時瞭解產品盡職審查程序的最新監管要求; 

 瞭解產品盡職審查的基本原則，並運用它對產品風險和特徵進行詳細評估，從而確保產品

的公平性（即與其回報相稱的產品風險）; 

 具備有市場、客戶和產品知識，應用它們辨識產品的目標市場，並適當考慮客戶利益，例

如: 客戶目標、風險胃納、期望回報/預期成本和預期期限等相關因素。 

 

2. 應用 

能夠: 

 根據銀行的框架和監管要求確定產品盡職審查政策和標準; 

 為產品盡職審查相關信息訂立溝通框架; 

 定期監測產品風險評級; 

 通過進行相關研究和分析來評估新產品的發佈和活動; 

 訂立產品發佈後和售後監控措施，以確保符合適用性和銷售準則。 

 

3. 專業行為及態度 

能夠: 

 提供指導方針，確保銀行建議的適用性，並充分披示銷售過程中的產品特徵和風險; 

 制定準則，向潛在客戶介紹產品風險帶來的收益、成本、限制和回報; 

 向銀行員工提供有關政策、程序和操作變化的充分培訓，並確保行銷和產品檔案中的資訊

準確、及時，以便向潛在客戶作適當披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制定和審查有關產品盡職審查手冊或指引; 

 審查現有基礎設施和流程，以進行新的和持續的產品盡職審查; 

 指導和協調新產品審批程序。 

備註   
 

  


